
 1 

证券代码：002335        证券简称：科华恒盛          公告编号：2017-065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股权交易对方 

完成购买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于近日收到公

司收购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地祥云）的6位交易对方（即：北

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广州德迅投

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石军、肖贵阳及田溯宁）的通知，根据公司《厦门科华

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双方签订的《关于北京天地祥

云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上述6位交易对方已使用股权转让款的70%

（合计44,625.00万元）购买公司股票，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票购买计划 

    公司于2017年3月13日披露了《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

（草案）》，公司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天地祥云75%的股权，截止2017年5月19日，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即以现金方式购买天地祥云75%的股权事宜已经完成，

包括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的款项已全额支付完毕且办理完毕天地祥云股权过户的工商

变更手续，同时上述6位交易对方已作出包括业绩承诺等方面的承诺，详见公司于

2017年5月19日披露的《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实施情况报告书》

（公告编号为：2017-059）及《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相关

承诺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为：2017-060）。 

    根据公司《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双方

签订的《关于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交易对方应在

收到本次股权转让款后不超过6个月内，将股权转让款的70%（合计44,625.00万元）

通过法律法规允许的方式直接买入科华恒盛股票（具体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大宗交易、

二级市场直接购买等方式）。各交易对方分别买入科华恒盛股票的金额按照各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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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目标公司股权比例分摊，并且所买入科华恒盛股票的锁定期限为自买入完成之

日起36个月（如交易对方逐笔买入的，为最后一笔买入完成之日起36个月，且在每

笔买入后6个月内不得卖出股票），同时股票买入和锁定还需遵守法律法规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上述6位交易对方于近日完成了股票购买计划。 

    二、股票购买计划完成情况 

    截止至2017年6月16日，上述6位交易对方的股票购买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东名称 购买方式 买入均价（元） 买入股数（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广州德迅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广州德迅投

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集中竞价

交易 

32.93 903,104 0.3330% 

北京云聚天下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 

石军 
集中竞价

交易 

34.88 9,381,455 3.4596% 北京达道投资中心

（有限合伙） 

石军 

肖贵阳 肖贵阳 
集中竞价

交易 

34.32 1,749,592 0.6452% 

田溯宁 田溯宁 
集中竞价

交易 

34,40 864,565 0.3188% 

合计 ---- ---- 12,898,716 4.7567% 

   注：1、根据《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及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与石军签订的委托书，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

中心（有限合伙）的股票通过石军股票账户购买代持； 

     2、上述6位交易对方合计购买的总金额超过了《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购买公司股票的金

额，原因是购买总金额包括了公司2016年度权益分派的现金红利； 

     3、上述6位交易对方在实施本次购买计划之前没有持有公司股票。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购买公司股票计划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则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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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将对本次购买的公司股票进行锁定，上述交易各方已分别出具《关于股

份锁定的承诺函》。同时，公司将根据《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

报告书（草案）》及《股权转让协议》中约定的解锁条件、时间及对应的解锁股票

数量办理解锁业务。 

    3、上述购买股票行为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导致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4、根据公司《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报告书（草案）》及双

方签订的《关于北京天地祥云科技有限公司之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本次股权转让

交易中6位交易对方与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另行签署了《表决权

委托协议》，将本次购买的科华恒盛股票的表决权全部委托给公司控股股东厦门科

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     

    四、备查文件 

1、上述交易各方购买公司股票的交易记录； 

2、北京云聚天下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北京达道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与石

军之间的委托书； 

3、上述交易各方与厦门科华伟业股份有限公司签署的《表决权委托协议》； 

4、上述交易各方出具的《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函》。 

 

特此公告。 

 

 

厦门科华恒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6月19日 




